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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涉境外非政府组织活动

高校与未在境内设立代表机构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合作、

与已在境内设立代表机构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合作、邀请境外

非政府组织人员参加临时性会议、交流访问等活动，依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》，应及时将

有关情况报公安机关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办公室备案。（由

国际交流合作部另行提供参考模板）

（一）高校与未在我国境内设立代表机构的境外非政府组

织合作

合作执行单位登录“互联网

境外非政府组织办事服务平

台”填报备案信息，系统自

动生成《境外非政府组织临

时活动备案表》

签批完成，合作执行单位打印

《境外非政府组织临时活动备

案表》《中方合作单位同意函》

并盖校章

合作执行单位在校内公文系统中报

请国际交流合作部、分管部门及

校领导审批，选择用章（2 个）

合作执行单位上传临时活动

备案所需材料至“互联网境外

非政府组织办事服务平台”
获批后方开展活动

校内审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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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高校与已在境内设立代表机构的境外非政府组织
合作

项目具体实施单位填写《高校与已登记

境外非政府组织合作项目登记表》，在

校内公文系统中报请国际交流合作部、

分管部门及校领导审批，选择用章（1个）

由项目具体实施单位提交至公安机关境

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办公室备案；并扫描

一份电子版给国际交流合作部备案

（三）高校邀请境外非政府组织人员参加临时性会议、

交流访问等活动

活动主办单位填写《高校涉境外非政府

组织事项通报表》，在校内公文系统中

报请国际交流合作部并呈校领导审批，

选择用章（1 个）

由活动主办单位提交纸质版原件至公

安机关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办公室备

案；并扫描一份电子版给国际交流合作

部备案

校内审批

签批完成，项目实施单位

打印《高校与已登记境外

非政府组织合作项目登

记表》并盖校章

签批完成，活动主办单位打

印《高校涉境外非政府组织

事项通报表》并盖校章

校内审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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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项：

1.与未在我国境内设立代表机构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开展

临时活动备案所需材料包括：《境外非政府组织临时活动备

案表》、境外非政府组织合法成立的证明材料、境外非政府

组织与高校签订的书面合作协议、临时活动项目经费来源证

明材料及中方合作单位的银行账户、中方合作单位获得批准

的文件。上述材料中，有关境外非政府组织的文件材料需要

经过公证、认证。

2.应于开展临时活动 15 日前向北京市公安局境外非政

府组织管理办公室备案。由于准备备案材料及校内审批需要

时间，建议在临时活动开展前两个月开始准备相关材料。

3.临时活动备案期限不超过一年，确实需要延长期限的

应重新备案。


